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标段号：1标段





招 标 文 件
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采购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采购代理机构：云南谦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五月

温馨提示
1、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的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应提前熟悉“政采云”相关投标程序，提前在自有场地配置可音视频通话（带摄像头及话筒的计算机）的稳定网络环境，并按政采云平台开标大厅中的提示完成公开招标活动。
2、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请供应商认真学习政采云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 
2.1 CA申领链接：https://middle.zcygov.cn/ca/apply/list?_app_=zcy.sys，CA申领后需登陆政采云平台完成数字证书（CA）绑定才可以使用，数字证书（CA）详见其办理流程。 
CA数字证书服务热线 
汇信CA：0571-88350735
云南CA：4006727666
云南壹证通：4000040628
福建CA：0591-87760022
2.2 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我的工作台-CA管理—给当前账号绑定CA—选择对应CA—下载驱动—客户端&驱动下载。客户端&驱动下载网址（https://customer.zcygov.cn/CA-driver-download?utm=web-ca-front.3ddc8fbb.0.0.6389de80d15111ee8160d911f316cf0d）。
2.3 获取电子采购文件供应商使用账号密码或CA数字证书登录政采云平台获取采购文件。供应商如计划参与多个采购包的投标，在获取采购文件详情页面，在意向标段（包）栏目依次选择对应采购包，提交申请即可。未在规定期限内按上述操作获取文件的采购包，供应商无法提交相应包的电子投标文件。 
2.4 编制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应使用电子投标客户端编制电子投标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供应商电子投标文件需要加密并加盖电子签章，如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2.5 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应于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在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2.6 电子开标供应商在开标地点使用账号密码或CA数字证书登录政采云平台进行电子开标。
3.请各供应商认真阅读关于政采云平台的相关办理及操作流程，以免影响投标。
4.投标期间，如有技术问题可致电政采云进行咨询。
政采云技术支持电话：95763（客服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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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3678181][bookmark: _Toc197525518][bookmark: _Toc197410917][bookmark: _Toc173678325]第一章 公开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28359001][bookmark: _Toc35393789]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政采云平台线上获取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5年6月17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173678182][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6274][bookmark: _Toc11961][bookmark: _Toc173678326][bookmark: _Toc197525519][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项目名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万元）：211.0236
最高限价（万元）：211.0236
采购需求：
1.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分2个标段，分别是1标段、2标段。投标人可选择一个标段或多个标段进行投标。投标人需对所投标段内所有采购内容进行整体投标，不得缺项漏项，否则按无效标书处理。
2.标段预算金额及最高限价：1标段预算金额为193.8003万元，最高限价为193.8003万元；2标段预算金额为17.2233万元，最高限价为17.2233万元。
3.交货地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刑科所。
4.交货期：合同签订后90日内完成交货。
5.质保期：不得少于1年（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6.质量要求：（1）验收要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执行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2）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具有生产产品质量合格证，国家有关质量检测部门检测合格、手续齐全且合法的产品（属进口商品还应具备有关进口手续）；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须具有符合质量要求和产品说明书的性能。（3）货物到达指定交货地点后，由采购人和供应商进行集中验货，若开箱发现不合格的设备，供应商必须在5日内予以更换。（4）在货物最终验收后的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由供应商承担。（5）供应商应保证最终用户在使用中标产品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的起诉。
7.结算方式：本项目招标产品数量为预估量，最终数量以实际使用发生结算。
8.采购清单如下：
（1）1标段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项目）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单价（元）
	备注

	1
	阴极缓冲液
	4
	盒
	2200
	接受进口产品

	2
	阳极缓冲液
	4
	盒
	1966
	接受进口产品

	3
	POP4电泳胶
	40
	袋
	2950
	接受进口产品

	4
	甲酰胺
	8
	瓶
	452
	接受进口产品

	5
	Y基因扩增试剂盒
	4
	盒
	33000
	接受进口产品

	6
	基因扩增试剂盒
	20
	盒
	17820
	

	7
	基因扩增试剂盒
	1
	盒
	31500
	接受进口产品

	8
	600 LIZ内标
	1
	盒
	5600
	接受进口产品

	9
	96孔微孔板上样胶垫20/盒
	15
	盒
	4600
	接受进口产品

	10
	96孔板硅胶盖PCR
	50
	袋
	500
	

	11
	96孔板
	150
	盒
	250
	

	12
	移液器
	1
	支
	2250
	接受进口产品

	13
	移液器
	1
	支
	2250
	接受进口产品

	14
	移液器
	1
	支
	2250
	接受进口产品

	15
	10ul移液枪头
	60
	袋
	120
	

	16
	200ul移液枪头
	5
	袋
	120
	

	17
	0.2ml八联管
	10
	盒
	500
	

	18
	0.6ml离心管
	1
	袋
	150
	

	19
	1.5ml离心管
	5
	袋
	150
	

	20
	DTT溶液
	2
	瓶
	190
	

	21
	蛋白酶K
	6
	瓶
	470
	接受进口产品

	22
	TNE缓冲液
	1
	瓶
	250
	

	23
	10%SDS溶液
	1
	瓶
	300
	

	24
	chelex-100
	1
	瓶
	2800
	接受进口产品

	25
	3500XL毛细管（24道）
	2
	套
	24250
	接受进口产品

	26
	手动打孔器
	2
	盒
	1150
	

	27
	金标抗人精检测试剂条PSA
	6
	盒
	1150
	

	28
	金标抗人血检测试剂条FOB
	2
	盒
	1000
	

	29
	DNA清除剂
	1
	瓶
	2000
	接受进口产品

	30
	植绒拭子（3510C）
	2
	盒
	900
	接受进口产品

	31
	速干式生物物证棉签
	5
	盒
	400
	

	32
	脱落细胞粘取器
	30
	盒
	140
	

	33
	注射器
	2
	盒
	200
	

	34
	基因扩增试剂盒
	12
	盒
	32550
	接受进口产品

	35
	基因扩增试剂盒
	20
	盒
	17950
	

	36
	全自动专用超微量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
	25
	盒
	5600
	

	37
	骨骼专用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大体系提取仪专用）
	2
	盒
	2050
	

	38
	牙齿粉碎盒
	20
	盒
	85
	

	39
	医用外科口罩
	10
	盒
	80
	

	40
	丁腈手套
	80
	盒
	170
	

	41
	PVC手套
	5
	盒
	30
	

	42
	橡胶手套
	2
	盒
	200
	

	43
	防断墨标记笔
	10
	盒
	160
	

	44
	纯水机用工业盐
	1
	袋
	115
	

	45
	防水鞋套
	10
	包
	130
	

	46
	眼科剪
	100
	把
	36
	

	47
	手术剪
	25
	把
	30
	

	48
	手术刀柄
	5
	把
	6
	

	49
	止血钳
	20
	把
	30
	

	50
	脏器检材提取罐
	100
	个
	11
	

	51
	现场勘查服
	18
	套
	350
	

	52
	鉴定文书封面
	2000
	张
	1.2
	

	53
	三波段便携照明放大镜
	2
	台
	1500
	

	54
	现场勘查照明手电套装
	12
	套
	845
	

	55
	免洗手消毒凝胶
	5
	瓶
	40
	

	56
	抗菌洗手液
	5
	瓶
	15
	

	57
	纸质物证袋
	1000
	个
	5
	

	58
	中号塑料物证袋
	2
	包
	80
	

	59
	小号塑料物证袋
	2
	包
	45
	

	60
	防毒面具滤棉
	6
	包
	45
	接受进口产品

	61
	防毒面具滤毒盒
	6
	包
	150
	接受进口产品

	62
	相纸
	1
	箱
	1400
	

	63
	防护套装
	5
	套
	100
	

	64
	现场痕迹勘察背包
	5
	个
	320
	

	65
	法医检材送检箱 
	1
	个
	350
	

	66
	DNA生物检材送检箱
	1
	个
	800
	

	67
	警犬犬粮
	210
	袋
	295
	

	68
	警犬辅食
	20
	箱
	325
	

	69
	小号无绳训练球
	10
	个
	15
	

	70
	大号无绳训练球
	10
	个
	18
	

	71
	小号训练绳球
	10
	个
	27
	

	72
	大号训练绳球
	10
	个
	32
	

	73
	响鞭
	5
	根
	57
	

	74
	中号牛皮约束口笼
	5
	个
	136
	

	75
	大号牛皮约束口笼
	5
	个
	136
	

	76
	自动褪毛梳
	10
	个
	18
	

	77
	刀梳
	10
	个
	40
	

	78
	圆追踪牵引绳
	12
	根
	65
	

	79
	刺钉脖圈
	6
	个
	100
	

	80
	小环O型颈链（二环）
	10
	个
	40
	

	81
	警犬巡逻胸背
	10
	个
	114
	

	82
	三角飞靶
	1
	个
	136
	

	83
	航空箱
	4
	个
	750
	

	84
	气味钉
	10
	个
	51
	

	85
	不锈钢基础箱
	1
	个
	312
	

	86
	训犬小围裙
	11
	个
	79
	

	87
	全身扑咬服
	1
	套
	2205
	

	88
	训练全指手套
	6
	个
	114
	

	89
	牵引绳
	20
	条
	65
	

	90
	不锈钢铁链
	10
	条
	72
	

	91
	训练包
	20
	个
	235
	

	92
	警犬训导员服装
	4
	套
	536
	

	93
	消毒药
	4
	桶
	30
	

	94
	消毒液
	4
	桶
	195
	

	95
	消毒液
	20
	瓶
	7
	

	96
	医用酒精
	10
	瓶
	9.5
	

	97
	碘酒
	4
	瓶
	5.5
	

	98
	白药
	10
	瓶
	16
	

	99
	红霉素软膏
	10
	支
	3
	

	100
	通灭
	2
	瓶
	150
	

	101
	抗真菌2号
	3
	盒
	29
	

	102
	医用橡皮膏
	2
	袋
	10
	

	103
	医用绷带
	12
	包
	12
	


（2）2标段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项目）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单价（元）
	备注

	1
	氦气
	8
	瓶
	3050
	

	2
	氮气
	12
	瓶
	555
	

	3
	氢气
	12
	瓶
	705
	

	4
	HP-5ms 气相色谱柱
	7
	根
	6350
	接受进口产品

	5
	DB-ALC1气相色谱柱
	1
	根
	6350
	接受进口产品

	6
	DB-ALC1 气相色谱柱
	1
	根
	6350
	接受进口产品

	7
	石墨密封垫
	2
	包
	746
	接受进口产品

	8
	顶空瓶盖
	10
	包
	658
	接受进口产品

	9
	灯丝
	6
	根
	1650
	接受进口产品

	10
	衬管
	10
	根
	380
	接受进口产品

	11
	甲醇
	40
	瓶
	35
	

	12
	自动进样针
	20
	根
	450
	接受进口产品

	13
	塑料离心管
	20
	包
	60
	

	14
	进样口隔垫
	1
	板
	1200
	接受进口产品

	15
	移液器吸头（1mL）
	5
	包
	198
	

	16
	样品瓶隔垫
	80
	包
	160
	接受进口产品

	17
	固相萃取柱
	4
	盒
	1280
	

	18
	玻璃烧杯
	10
	个
	38
	

	19
	射击残留物提取器
	10
	盒
	325
	

	20
	甲基对硫磷-D6 检测标准品
	1
	支
	3800
	

	21
	苯巴比妥-D5 标准品
	1
	支
	2340
	

	22
	地西泮-D5 标准品
	1
	支
	2300
	

	23
	丙酮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186
	

	24
	标准物质/甲醇中毒鼠强
	1
	支
	3445
	

	25
	正己烷中溴氰菊酯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90
	

	26
	SKF525 标准品
	1
	支
	990
	

	27
	烯丙异丙巴比妥 标准品
	1
	支
	2400
	

	28
	样品瓶架
	20
	个
	60
	

	29
	内插管
	2
	包
	300
	

	30
	内插管
	1
	包
	1100
	接受进口产品


合同履行期限：1年（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19439][bookmark: _Toc173678327][bookmark: _Toc173678183][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197525520][bookmark: _Toc28359003][bookmark: _Toc8395]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2835900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4年度刑侦支队刑科所耗材采购项目1标段：小微企业价格扣除优惠比例：10%；（2）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4年度刑侦支队刑科所耗材采购项目2标段：小微企业价格扣除优惠比例：10%；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4年度刑侦支队刑科所耗材采购项目1标段：无；（2）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4年度刑侦支队刑科所耗材采购项目2标段：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32208][bookmark: _Toc173678328][bookmark: _Toc173678184][bookmark: _Toc14958][bookmark: _Toc197525521]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5年5月28日06时00分至2025年6月5日23时59分，每天上午06: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政采云平台线上获取
方式：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须在政采云平台办理数字证书（CA），并在政采云绑定数字证书（CA）后线上获取采购文件及其它采购资料。CA申领链接：https://middle.zcygov.cn/ca/apply/list?_app_=zcy.sys，CA申领后需登陆政采云平台完成数字证书（CA）绑定才可以使用，数字证书（CA）详见其办理流程。2.按上述要求获取文件的供应商视为合法获取了本项目采购文件，具备本项目的投标资格。
售价（元）：0
[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17202][bookmark: _Toc197525522][bookmark: _Toc173678185][bookmark: _Toc35393793][bookmark: _Toc22276][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173678329]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2025年6月17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滨港国际7栋2单元402室开标室01（版纳）
[bookmark: _Toc737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173678330][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197525523][bookmark: _Toc24019][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173678186]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12458][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173678331][bookmark: _Toc6676][bookmark: _Toc197525524][bookmark: _Toc35393626][bookmark: _Toc173678187]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21909][bookmark: _Toc396408414]开标方式：网上开标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1标段：
保证金金额：19000.00（元）
保证金缴纳方式：支票、汇票、本票、保函、银行转账等非现金形式交纳。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5年6月17日09点00分
（2）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2标段：
保证金金额：1700.00（元）
保证金缴纳方式：支票、汇票、本票、保函、银行转账等非现金形式交纳。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5年6月17日09点00分
其他：本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在政府采购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云南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yngp.com/）网站上发布。
[bookmark: _Toc16][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197525525][bookmark: _Toc31003][bookmark: _Toc173678188][bookmark: _Toc173678332]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20][bookmark: _Toc35393807][bookmark: _Toc28359097][bookmark: _Toc35393638]名    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地    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德路13号
联系方式：0691-216704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云南谦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景洪市滨港国际7幢2单元402-1室
联系方式：0691-2191889 1398815850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徐启仁
电话：0691-2191889 1398815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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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7525526][bookmark: _Toc197410918][bookmark: _Toc173678189][bookmark: _Toc173678333]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bookmark: _Toc1611][bookmark: _Toc17451935][bookmark: _Toc12699][bookmark: _Toc173678190][bookmark: _Toc23005][bookmark: _Toc396408417][bookmark: _Toc173678334][bookmark: _Toc6473][bookmark: _Toc23552][bookmark: _Toc13201][bookmark: _Toc5387][bookmark: _Toc32153][bookmark: _Toc13346][bookmark: _Toc8603][bookmark: _Toc23390][bookmark: _Toc23267][bookmark: _Toc197525527][bookmark: _Toc13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采购人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采购代理机构
	云南谦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段号
	项目名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标段号：1标段

	2.1
	资金来源
	公共财政预算

	2.2
	本标段采购预算
	193.8003万元

	
	本标段最高限价
	193.8003万元

	3.1
	招标范围
	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采购需求”

	3.2
	交货地点、交货期、质保期、质量要求
	1.交货地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刑科所。
2.交货期：合同签订后90日内完成交货。
3.质保期：不得少于1年（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4.质量要求：（1）验收要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执行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2）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具有生产产品质量合格证，国家有关质量检测部门检测合格、手续齐全且合法的产品（属进口商品还应具备有关进口手续）；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须具有符合质量要求和产品说明书的性能。（3）货物到达指定交货地点后，由采购人和供应商进行集中验货，若开箱发现不合格的设备，供应商必须在5日内予以更换。（4）在货物最终验收后的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由供应商承担。（5）供应商应保证最终用户在使用中标产品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的起诉。

	4.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4年度刑侦支队刑科所耗材采购项目1标段：小微企业价格扣除优惠比例：10%；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4年度刑侦支队刑科所耗材采购项目1标段：无。

	4.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是
☑否

	7.1
	招标文件澄清要求递交的截止时间
	开标时间15日前。

	12.2
	备选方案
	不接受

	15.1
	投标有效期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后90天。

	16.1
	投标保证金
	保证金金额：¥19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万玖仟元整）
保证金交纳形式：支票、汇票、本票、保函、银行转账等非现金形式交纳。
保证金的办理程序：
1.采用支票、汇票、本票、银行转账方式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到账截止时间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到账时间以项目专项账户实际到账时间为准，未按时到账的保证金视为未提交。
应以供应商自身的名义提交，并且必须从其基本账户转出。
账户信息：
电汇汇入以下账户：
账户名称：西双版纳谦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53050169873600002045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洪西路支行
保证金缴纳至上述银行账户中，请在汇款时按完整的银行账号进行汇款；保证金退还时，不退现钞、不退个人。采购代理机构以网上银行的方式将保证金退还至供应商公司账户，请供应商准确提供公司账户信息。
保证金利息计算方式从保证金到账之日起计息，止息日为退还保证金当日，利率为退还保证金当日银行的活期利率。
2.采用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方式
（1）当供应商未能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履行投标义务而导致招标人受到损失时，由担保金融机构、担保机构按照要求对采购人的损失承担代偿责任。
（2）在投标担保中，供应商为被担保人，采购人为受益人。
注：供应商自行到有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办理。
提交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同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保证金有效期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要求：
1.采用支票、汇票、本票、银行转账方式交纳投标保证金的退还要求：
（1）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由采购代理机构直接办理投标保证金的退还事宜，未中标投标人无需到采购代理机构现场办理；
（2）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采购代理机构，由采购代理机构直接办理投标保证金的退还事宜，中标人无需到采购代理机构现场办理。
2.采用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方式办理投标保证金的不办理投标保证金的退还事宜。

	17.1
	投标文件的编制
	（1）电子投标文件应使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中下载的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制作，并进行电子签章及加密后上传至政采云平台。
（2）如投标人提交的电子标书不符合（1）要求或开标时无法读取导入或解密，其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17.8
	投标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1） 通过“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实行在线电子响应，投标人应先安装“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请自行前往“政采云”平台进行下载），并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和“政采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加密后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通过网络上传至“政采云”平台，投标人在“政采云”平台提交电子版投标文件时，请填写参加远程采购活动经办人联系方式。
（2） 供应商对网上递交的投标文件必须加密，如果供应商使用某个数字证书（CA）对投标文件进行了数字证书（CA）加密，需要在开标过程中使用该数字证书（CA）进行解密，才能读取或导入投标文件，因供应商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视为撤回其投标文件。

	18.1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
	2025年6月17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

	18.2
	提交投标文件地点
	请登录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投标。
通过“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实行在线电子响应，投标人应先安装“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请自行前往“政采云”平台进行下载），并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和“政采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加密后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通过网络上传至“政采云”平台，投标人在“政采云”平台提交电子版投标文件时，请填写参加远程采购活动经办人联系方式。
未进行网上注册并办理数字证书（CA 认证）的供应商将无法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潜在供应商应要尽早完成电子交易平台上的CA数字证书办理，并在首次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为确保网上操作合法、有效和安全，请投标人确保在电子响应过程中能够对相关数据进行加密和使用电子签章，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并使用有效的CA数字证书参与整个采购活动。
注：投标人应当在首次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完成电子投标文件的上传、递交，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投标文件。补充或者修改投标文件的，应当先行撤回原文件，补充、修改后重新上传、递交。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未完成上传、递交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以后上传递交的投标文件的，“政采云”平台将予以拒收。
CA 证书在线解密：首次投标文件开启时，须要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电子开标大厅按规定时间对加密的投标文件进行解密，否则后果自负。
投标人需要在具备有摄像头及语音功能且互联网网络状况良好的电脑登录“政采云”平台远程开标大厅参与，否则后果自负。

	18.3
	是否退还投标文件
	□是
☑否

	19.1
	开标时间和地点
	开标时间：2025年6月17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滨港国际7栋2单元402室开标室01（版纳）。

	19.3
	开标方式
	网上智能开标。
采购代理机构将依托电子交易平台发起开始解密指令，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须携带加密时所用的CA锁按平台提示和采购文件的规定登录到“政采云”平台电子开标大厅签到并在发起解密指令之时起30分钟内完成对电子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文件未按时解密的，视为投标文件无效。

	21.2
	评标委员会
	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从云南省政府采购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

	24.1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27.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采购合同金额的50%，项目终验合格后付至采购合同金额的100%。

	28.1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29.1
	招标代理服务费
	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费参照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业协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参考意见》的通知（云建招协〔2024〕58号）文件规定执行，由中标人支付。

	31.3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
	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相关要求，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信用信息查询渠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
信用信息查询的查询截止时点：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以后、资格审查阶段前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实际查询时间；无须投标人提供，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
信息的使用规则：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应当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的具体方式：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取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方式将各供应商的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

	（2）
	关于中小企业：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2.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
3.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4.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5.按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3）
	关于监狱企业：
1.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2.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4）
	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1.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2.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提供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3.本项目针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的规定，采购人应当在货物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落实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

	（5）
	关于节能产品及环境标志产品：
1.供应商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节能产品是指列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是指“品目清单”中以“★”标注类别的产品。
2.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当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以“★”标注类别的节能产品，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3.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可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阅、下载。

	（6）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工业。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节选：
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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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段号，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 资金来源
2.1 资金来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2本标段采购预算、本标段最高限价：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 招标范围
3.1 本项目招标范围：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2 交货地点、交货期、质保期、质量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 合格的投标人
4.1 投标人应符合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条件。
4.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4.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除应符合本章第4.1-4.2项和“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投标人特定条件的，联合体各方中至少应有一方符合采购人规定的特定条件；
(2)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中投标。
4.4 符合上述条件的投标人应承担投标及履约中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与义务。
5. 投标费用
5.1不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投标文件有关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CA办理费用、投标文件制作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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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招标文件构成
6.1要求提供的设备、采购过程及合同条款在招标文件中均有说明，招标文件共六章，各章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  招标公告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第三章  合同书样式及主要条款
第四章  投标文件格式
第五章  采购需求
第六章  资格审查
第七章  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bookmark: _Toc2098][bookmark: _Toc12666][bookmark: _Toc396408420][bookmark: _Toc14389][bookmark: _Toc17813][bookmark: _Toc3593]7. 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
7.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采购人提出，以便补齐。投标人还应认真审核招标文件中的技术参数、配置及要求，如发现表中技术参数、配置有误或要求不合理的，投标人必须在收到招标文件后到“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要求采购代理机构澄清，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7.2 采购代理机构以书面形式答复，（答复中不包含问题的来源）要求澄清的问题，其他澄清方式为无效。
    7.3 招标文件的修改
7.3.1采购代理机构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澄清或者修改的，于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十五日前，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云南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yngp.com/）发布更正公告，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更正内容以电子公告为准。不再用其他方式另行通知，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7.3.2上述书面通知，按照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提供的联系方式发出，因提供的信息有误导致通知延迟或无法通知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不承担责任。
7.3.3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具有约束力。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将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
7.3.4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单位可以视采购具体情况，延长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但至少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三日前，将变更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
8. 实质性要求和响应
  本项目招标实质性要求包含以下内容：
•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 
•  满足符合性审查条件； 
•  满足投标有效期； 
•  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担保或者所提供的投标担保没有瑕疵，只针对投标保证金； 
•  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  投标文件未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  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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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标文件编写注意事项
9.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在完全了解采购的内容、技术性能要求(详见“采购需求”)和商务条件后，编写投标文件。如果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投标文件或者资料，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是投标人的风险，并可能导致该投标被拒绝。
10. 投标的语言及计量单位
10.1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以及投标人与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函电统一使用中文（特别规定除外）。
10.2 投标文件中使用的计量单位除招标文件中有特殊规定外，一律使用中国法定计量单位。
11. 投标文件构成
11.1 投标人编写的投标文件应按第四章“投标文件格式”要求填写。有关文件的提交如未特别注明需提供原件的，可提供复印件或扫描件。
12. 投标文件的格式要求
12.1 投标人应按第四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的格式完整地填写，未提供格式的各投标人自拟。
12.2 备选方案：不接受。
13. 投标报价
13.1 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
13.2 投标人应就本次招标所需采购的货物作完整唯一报价。
13.3 投标人应依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及有关资料，按国家或行业现行技术经济标准、定额及规范，自行测算出满足招标要求的投标货物的报价，应包括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采购人将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13.3.1投标货物及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的出厂价（包括已在中国国内的进口货物完税后的仓库交货价、展室交货价或货架交货价）和运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费和保险费，安装调试、检验、技术服务、培训、质量保证、售后服务、税费等；
13.3.2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完成本项目的全部相关费用。
11.4采购人不得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11.5投标人不能提供任何有选择性或可调整的报价(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否则其投标无效。
13.6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第四章“投标文件格式”要求的相应报价表格填写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品牌、制造商名称/生产厂家名称、数量、单价、总价及其他事项。
13.7采购人不承诺最低报价一定中标。
13.8 投标人不得哄抬报价，也不应低于成本价(或进价) 报价，否则一经查实，其投标将可能被拒绝或被宣布为无效投标。
14. 投标货币
14.1 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
15. 投标有效期
15.1投标文件有效期必须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保持有效。
15.2 在特殊情况下，采购人可与投标人协商延长投标文件的有效期，这种要求与答复均应以书面形式通知。
16. 投标保证金
16.1 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方式、账户信息交纳，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保持有效。
16.2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或者转为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
16.3 下列情况发生时，投标保证金将由采购代理机构全部扣除：
（1）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
（2）由于中标人的原因未按规定的时间、地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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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17][bookmark: _Toc25311][bookmark: _Toc24759][bookmark: _Toc17451942]17.投标文件的编制
17.1投标文件的编制：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7446]17.2 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供应商应安装客户端软件—“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并按照招标文件和政采云电子交易平台的要求编制，编制后应进行电子签名及加密。
[bookmark: _Toc32606]17.3如供应商提交的电子标书开标时无法读取导入或解密，其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bookmark: _Toc7887]17.4投标文件应尽量避免涂改、行间插字或删除。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改动之处应加盖企业电子印章或单位公章或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电子签名电子签章）确认。
[bookmark: _Toc4974]17.5 关键内容字迹潦草、表达不清、未按要求填写而导致非唯一理解，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18604]17.6电子投标文件的签章和签名要求：对照投标文件格式，要求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的地方须加盖供应商单位电子印章或单位公章，要求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地方须加盖个人电子签名章或电子印章或签字或盖私章。投标文件由委托代理人加盖个人电子签名章或电子印章或签字或盖私章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bookmark: _Toc3030]17.7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资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内容必须清晰可辨，若内容模糊，无法辨识，均视为未提供。
[bookmark: _Toc1306]17.8投标文件的份数和签署：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8.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
18.1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投标文件的提交不得迟于“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15202][bookmark: _Toc8197][bookmark: _Toc15136][bookmark: _Toc18471][bookmark: _Toc6079][bookmark: _Toc17115][bookmark: _Toc13236][bookmark: _Toc11506][bookmark: _Toc30758][bookmark: _Toc28052][bookmark: _Toc396408422][bookmark: _Toc17451941][bookmark: _Toc24397]18.2提交投标文件地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8.3是否退还投标文件：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73678195][bookmark: _Toc14572][bookmark: _Toc173678339][bookmark: _Toc24196][bookmark: _Toc197525532]五、开标与评标
19.开标
19.1 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开标。
19.2 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开标。
19.3 开标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9.4 开标过程将使用电子交易平台宣布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招标文件规定的需要宣布的其他内容，并由参加开标的各投标人确认。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疑义或确认一览表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19.5 投标人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投标人提出的询问或者回避申请将及时处理。
20.资格审查
[bookmark: _Toc23564][bookmark: _Toc30329][bookmark: _Toc2805][bookmark: _Toc17451943]20.1 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bookmark: _Toc17451944][bookmark: _Toc1750][bookmark: _Toc4809][bookmark: _Toc23179]20.2 提交资格审查报告。
20.3 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21.评标
21.1评标委员会负责具体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二）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三）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四）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五）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21.2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从云南省政府采购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
21.3采购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以上单数：
（一）采购预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
（二）技术复杂；
（三）社会影响较大。
21.4评审专家对本单位的采购项目只能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21.7规定情形除外。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参加由本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的评标。
21.5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评标结果公告前保密。
21.6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从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设立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方式抽取评审专家。
21.7对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采购项目，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合适评审专家的，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采购人可以自行选定相应专业领域的评审专家。
21.8评标中因评标委员会成员缺席、回避或者健康等特殊原因导致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补足后继续评标。被更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所作出的评标意见无效。
21.9无法及时补足评标委员会成员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停止评标活动，封存所有投标文件和开标、评标资料，依法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原评标委员会所作出的评标意见无效。
21.10本项目采用电子评标方式进行评标。
[bookmark: _Toc191374422]21.11评标原则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21.12评标工作程序
评标委员会按照第七章“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第七章“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作为评标依据。
（1）符合性审查。
（2）详细评审。
（3）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确认。投标人的澄清文件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4)比较与评价。
(5)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
(6)编写评标报告。
21.13评标过程的保密。开标后，直到授予投标人合同止，凡是属于审查、澄清、评审和比较的有关资料以及授标建议等均不得向投标人或其他无关的人员透露。投标人在评标过程中，所进行的力图影响评标结果的不公正活动，可能导致其投标被拒绝。
22.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22.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2.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2.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22.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23. 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废标后，采购人应当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投标人。
24. 评标办法
24.1评标办法：本项目的具体评标办法详见第七章：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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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标人的确定
25.1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采购人。
25.2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并列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中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25.3采购人在收到评标报告5个工作日内未按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定中标人，又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视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26. 中标通知书
26.1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人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云南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yngp.com/）网站上公告中标结果，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结果公告公示期限为1个工作日。
26.2中标通知书是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26.3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供应商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7. 签订合同
27.1付款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7.2中标人、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27.3中标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7.4中标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8.履约保证金
28.1履约保证金：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上确定的履约保证金的金额，向采购人交纳履约保证金，否则，视为放弃中标项目，采购代理机构将没收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28.2签订合同后，如中标人不按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履约，则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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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招标代理服务费
29.1招标代理服务费向中标人收取，收费标准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9.2中标人应在接受“中标通知书”前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付清招标代理服务费。
30. 解释权
30.1本招标文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解释权属采购代理机构。
31.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31.1供应商瑕疵滞后的处理
31.1.1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各项本应作拒绝处理的情形即便未被及时发现而使该供应商进入初审、综合评标或其它后续程序，包括已经签订合同的情形，一旦在任何时间被发现存在上述情形，则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将此情况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均有权视情形决定是否取消该供应商的此前评议结果，或视情形决定是否对该投标予以拒绝，并有权决定采取相应的补救或纠正措施。一旦该供应商被拒绝或被取消该供应商的此前评议结果，其现有的位置将被其他供应商依序替代，相关的一切损失均由该供应商承担。
32.1.2若已经超过质疑期限而没有被发现且已经签订了相关的合同，之后才发现存在上述情形，经评标（复审）委员会再行审查认为其在技术、必要资质等方面并不存在问题而仅属于商务方面存在瑕疵的问题，且若一旦取消该供应商的此前评议结果或采取类似效果的处理措施将对本次采购更为不利，在此情形下准备考虑维持结果，采购主管部门有权要求该存在瑕疵的供应商提供特别担保金用以承担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若其拒绝提供该等担保或所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足要求金额，采购主管部门有权并且应当决定取消供应商的此前评议结果或采取类似效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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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采购文件可以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31.2.2提出质疑的供应商（以下简称质疑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的，可以对该文件提出质疑。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
31.2.3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二）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三）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四）事实依据；
（五）必要的法律依据；
（六）提出质疑的日期。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31.2.4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31.2.5供应商对评审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组织评标委员会协助答复质疑。
31.2.6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质疑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
（三）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四）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
（五）质疑答复人名称；
（六）答复质疑的日期。
质疑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31.2.7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认为供应商质疑成立且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按照下列情况处理：
（一）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质疑，依法通过澄清或者修改可以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澄清或者修改采购文件后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否则应当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二）对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的质疑，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质疑答复导致中标、成交结果改变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31.2.8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西双版纳州财政局提起投诉。
31.3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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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
（试行）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甲    方：                             
乙    方：                             
签订时间：                             


使 用 说 明

1.本合同标准文本适用于购买现成货物的采购项目，不包括需要供应商定制开发、创新研发的货物采购项目。
   2.本合同标准文本为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编制提供参考，可以结合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对文本作必要的调整修订后使用。
3.本合同标准文本各条款中，如涉及填写多家供应商、制造商，多种采购标的、分包主要内容等信息的，可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添加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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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全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1（全称）：                       （供应商）
乙方2（全称）：                        （联合体成员供应商或其他合同主体）（如有）
乙方3（全称）                          （联合体成员供应商或其他合同主体）（如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本采购项目的招标/谈判文件等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如下：
1. 项目信息
（1） 采购项目名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2）采购计划编号：                                          
（3）项目内容：
     采购标的及数量（台/套/个/架/组等）：                       
     品牌：                    规格型号：               
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具体见附件。
①涉及信息类产品，请填写该产品关键部件的品牌、型号：
     标的名称：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注：关键部件是指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规定的需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测评机构开展的安全可靠测评的软硬件，如CPU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
         ②涉及车辆采购，请填写是否属于新能源汽车：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数量：     金额：     
         否
    （4）政府采购组织形式：政府集中采购  部门集中采购  ☑分散采购
（5）政府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单一来源 框架协议 其他：          
（注：在框架协议采购的第二阶段，可选择使用该合同文本）
 （6）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中小企业：是      否
         本合同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合同（中小企业预留合同）：是    ☑否
         若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否给予小微企业评审优惠：☑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监狱企业：是       否
（7）合同是否分包：是       否
 分包主要内容：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名称（如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请分别填写）：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类型（如果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只填写制造商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微型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监狱企业 其他
    （8）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是       否
     外商投资企业类型：全部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9）是否涉及进口产品：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金额：        
        国别：         品牌：         规格型号：        
 否
    （10）是否涉及节能产品：
         是，《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环境标志产品：
         是，《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绿色产品： 
     是，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11）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是否参考《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明确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2. 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大写：                           
         分包金额（如有）小写：                   
                     大写：                       
    （注：固定单价合同应填写单价和最高限价）
    （2）合同定价方式（采用组合定价方式的，可以勾选多项）：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固定费率 成本补偿 绩效激励 其他       
（3）付款方式（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
全额付款：     （应明确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的条件）                    
分期付款：  （应明确分期支付合同款项的各期比例和支付条件，各期支付条件应与分期履约验收情况挂钩） ，其中涉及预付款的： （应明确预付款的支付比例和支付条件）  
成本补偿：      （应明确按照成本补偿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绩效激励：      （应明确按照绩效激励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3. 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    年   月   日，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履约地点：                             
（3）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4）分期履行要求：                                                                     
（5）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4. 合同验收
（1）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组织 委托第三方组织
         验收主体：                  
        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专家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进行抽查检测：是，抽查比例：         否
是否存在破坏性检测：是，（应明确对被破坏的检测产品的处理方式）
                    否
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                
（2）履约验收时间：（计划于何时验收/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日内组织验收） 
（3）履约验收方式：一次性验收         
                       分期/分项验收： （应明确分期/分项验收的工作安排）  
（4）履约验收程序：                                         
（5）履约验收的内容： （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特别是落实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支持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政策情况）                                      
（6）履约验收标准：                                         
（7）是否以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是  否
（8）履约验收其他事项：      （产权过户登记等）          
5. 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
（2）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3）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4）中标（成交）通知书
（5）投标（响应）文件
（6）采购文件
（7）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6.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生效。
7.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附件：具体标的及其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联合协议、分包意向协议等。


	甲方（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供应商）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章）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拥有者性别
	

	住  所
	
	住  所
	

	联 系 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注：涉及联合体或其他合同主体的信息应按上表格式加列。




[bookmark: _Toc197525537][bookmark: _Toc173678344][bookmark: _Toc27624][bookmark: _Toc173678200]第二节 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1. 定义
1.1合同当事人
（1）采购人（以下称甲方）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向供应商购买货物及其相关服务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供应商（以下称乙方）是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且中标（成交），向采购人提供合同约定的货物及其相关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
（3）其他合同主体是指除采购人和供应商以外，依法参与合同缔结或履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合同当事人。
1.2本合同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合同”系指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任何协议，包括签署的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中标（成交）通知书，投标（响应）文件，采购文件，有关技术文件和图纸，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2）“合同价款”系指根据本合同规定乙方在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价款。
（3）“货物”系指乙方根据本合同规定须向甲方提供的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设备、产品（包括软件）及相关的其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他技术资料和材料等。
（4）“相关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提供的与货物有关的技术、管理和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和质量保证、运输、保险、检验、现场准备、安装、集成、调试、培训、维修、废弃处置、技术支持等以及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5）“分包”系指中标（成交）供应商按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的规定，根据分包意向协议，将中标（成交）项目中的部分履约内容，分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供应商履行合同的行为。
（6）“联合体”系指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组成，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的主体。联合体各方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前向甲方提交联合协议，且明确牵头人及各成员单位的工作分工、权利、义务、责任，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甲方签订合同，就合同约定的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具体要求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7）其他术语解释，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2. 合同标的及金额
2.1 合同标的及金额应与中标（成交）结果一致。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 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3.1 乙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按照约定方式履行合同。
4.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签署合同后，甲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联系人），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履约行为进行检查，并及时确认乙方提交的事项。甲方应当配合乙方完成相关项目实施工作。
4.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时提交各阶段有关安排计划，并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货物数量、规格、质量等内容。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工作并要求乙方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货物。
4.3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缺陷部分予以修复，并按合同约定享有货物保修及其他合同约定的权利。
4.4 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对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未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乙方履约提出任何异议或者向乙方作出任何说明的，视为验收通过。
4.5 甲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
4.6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5.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签署合同后，乙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联系人），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
5.2 乙方应按照合同要求履约，充分合理安排，确保提供的货物及相关服务符合合同有关要求。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配合甲方的履约检查及验收，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协调工作。
5.3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合同价款。
5.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6. 合同履行
6.1 甲乙双方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如果没有先后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
6.2 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7. 货物包装、运输、保险和交付要求
7.1 本合同涉及商品包装、快递包装的，除【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包装应适应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等要求，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指定现场。
7.2 除【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乙方负责办理将货物运抵本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并装卸、交付至甲方的一切运输事项，相关费用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7.3 货物保险要求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7.4 除采购活动对商品包装、快递包装达成具体约定外，乙方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涉及到具体包装要求的，应不低于《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标准，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内容，必要时甲方可以要求乙方在履约验收环节出具检测报告。
7.5 乙方在运输到达之前应提前通知甲方，并提示货物运输装卸的注意事项，甲方配合乙方做好货物的接收工作。
7.6 如因包装、运输问题导致货物损毁、丢失或者品质下降，甲方有权要求降价、换货、拒收部分或整批货物，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8. 质量标准和保证
8.1 质量标准
（1）本合同下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合同约定的品牌、规格型号、技术性能、配置、质量、数量等要求。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2）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3）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环保、卫生的规定。
（4）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所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包括相应的中文技术文件，如：产品目录、图纸、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护手册或服务指南等。上述文件应包装好随货物一同发运。
8.2 保证
（1）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乙方应保证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备合同约定的性能。存在质量保证期的，货物最终交付验收合格后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或乙方书面承诺（两者以较长的为准）的质量保证期内，本保证保持有效。
（2）在质量保证期内所发现的缺陷，甲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3）乙方收到通知后，应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响应时间内以合理的速度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
（4）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甲方可以根据本合同第15.1条规定以书面形式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对乙方行使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
9. 权利瑕疵担保
9.1 乙方保证对其出售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权利。
9.2 乙方保证在交付的货物上不存在抵押权等担保物权。
9.3 如甲方使用上述货物构成对第三人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10. 知识产权保护
[bookmark: _Hlk163047038]10.1 乙方对其所销售的货物应当享有知识产权或经权利人合法授权，保证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因违反前述约定对第三人构成侵权的，应当由乙方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甲方依法向第三人赔偿后，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有其他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
11. 保密义务
11.1 甲、乙双方对采购和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均有保密义务且不受合同有效期所限，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泄露、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由双方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12. 合同价款支付
12.1 合同价款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及财政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12.2 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原则上应当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乙方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迟延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乙方付款的条件。具体合同价款支付时间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13. 履约保证金
13.1 乙方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13.2 如果乙方出现【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情形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且不影响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13.3 甲方在项目通过验收后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时间内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逾期退还的，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支付。
14. 售后服务
14.1 除项目不涉及或采购活动中明确约定无须承担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货物的现场移动、安装、调试、启动监督及技术支持；
（2）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
（3）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所有的货物实施运行监督、维修，但前提条件是该服务并不能免除乙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所承担的义务；
（4）在制造商所在地或指定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营、维护、废弃处置等对甲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5）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货物在有效使用年限届满后应予回收的，乙方负有自行或者委托第三人对货物予以回收的义务；
（6）【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由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14.2 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的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15. 违约责任
15.1质量瑕疵的违约责任
乙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存在产品质量缺陷，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根据【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要求及时修理、重作、更换，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15.2 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影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形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迟延的事实、可能迟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长交货时间或延期提供服务。
（2）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甲方有权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如果涉及公共利益，且赔偿金额无法弥补公共利益损失，甲方可要求继续履行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5.3 迟延支付的违约责任
甲方存在迟延支付乙方合同款项的，应当承担【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逾期付款利息。
15.4其他违约责任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16. 合同变更、中止与终止
    16.1合同的变更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甲方可以在合同价款10%的范围内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并就此与乙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
16.2合同的中止
（1）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供应商就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或结果提起投诉的，甲方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
（2）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约能力的其他情形，乙方有义务及时告知甲方。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中止合同并要求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消除相关情形或者提供适当担保。乙方提供适当担保的，合同继续履行；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拒绝继续履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乙方没有及时告知甲方，致使合同履行发生困难的，甲方可以中止合同履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甲方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为由中止合同。
16.3合同的终止
（1）合同因有效期限届满而终止；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构成根本性违约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16.4 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17. 合同分包
17.1 乙方不得将合同转包给其他供应商。涉及合同分包的，乙方应根据采购文件和投标（响应）文件规定进行合同分包。
17.2 乙方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向中小企业依法分包的，乙方应当按采购文件和投标（响应）文件签订分包意向协议，分包意向协议属于本合同组成部分。
18. 不可抗力
18.1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8.2 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18.3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另一方，并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详细报告，以及证明不可抗力发生及其持续时间的证据。
19. 解决争议的方法
19.1 因本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以向有关组织申请调解。合同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
19.2 选择仲裁的，应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明确仲裁机构及仲裁地；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可以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进一步约定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管辖法院的约定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19.3 如甲乙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在争议解决期间，合同其他部分应当继续履行。
20. 政府采购政策
20.1 本合同应当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20.2 本合同依法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方式和内容，属于合同履约验收的范围。甲乙双方未按规定要求执行政府采购政策造成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0.3 对于为落实中小企业支持政策，通过采购项目整体预留、设置采购包专门预留、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等措施签订的采购合同，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须将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21. 法律适用
21.1 本合同的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解决，均适用法律、行政法规。
21.2 本合同条款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修改本合同的相关条款。
22. 通知
22.1 本合同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合同第一部分《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所约定的通讯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
    22.2 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住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等信息的，应当在变更后3日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对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
22.3本合同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传真或快递送到本合同中规定的对方的地址和办理签收手续。
22.4通知以送达之日或通知书中规定的生效之日起生效，两者中以较迟之日为准。
23. 合同未尽事项
23.1合同未尽事项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23.2 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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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标段号：1标段




投 标 文 件
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451952]目录
[bookmark: _Toc5481][bookmark: _Toc7306][bookmark: _Toc16598][bookmark: _Toc29396][bookmark: _Toc32337][bookmark: _Toc14495][bookmark: _Toc14605][bookmark: _Toc9408][bookmark: _Toc27425][bookmark: _Toc27963]一、资格证明文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商务报价文件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投标保证金
3、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及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	
4、投标函
5、开标（唱标）一览表
6、投标报价明细表
7、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8、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9、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10、投标人认为可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技术文件
1、质量保证书
2、技术规格偏离表
3、所投产品技术参数佐证证明材料
4、节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5、项目整体实施方案
6、服务能力
7、产品质量保障
8、投标人认为可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投标人在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编制投标文件时，“投标文件封面”和“目录”与“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一起上传。

[bookmark: _Toc24226][bookmark: _Toc5335][bookmark: _Toc12906][bookmark: _Toc12950][bookmark: _Toc13611][bookmark: _Toc17451959][bookmark: _Toc506][bookmark: _Toc894][bookmark: _Toc13287][bookmark: _Toc32696][bookmark: _Toc1210][bookmark: _Toc17240][bookmark: _Toc21061][bookmark: _Toc272421899][bookmark: _Toc396408444][bookmark: _Toc30086][bookmark: _Toc197410921][bookmark: _Toc173678203][bookmark: _Toc197525540][bookmark: _Toc173678347]一、资格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173678204][bookmark: _Toc173678348][bookmark: _Toc197525541][bookmark: _Toc12647]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bookmark: _Toc173678205][bookmark: _Toc173678349][bookmark: _Toc19752554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2023年度或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或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资信证明出具时间应为近3个月内)或财政部门认可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复印件或扫描件）。
若为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不满1年的作出说明即可，无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97525543][bookmark: _Toc173678206][bookmark: _Toc173678350]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我公司    （此处填写“具备”或者“不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3678351][bookmark: _Toc173678207][bookmark: _Toc197525544]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①提供2024年5月至今任意1个月缴纳税收（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等税）的凭据，依法免税的供应商或者上税为零，应该提供2024年5月至今任意1个月税收为零的《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等税款申报表》或者《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等税款网上办税受理通知单》或者其他相应的免税文件证明资料，否则，依据不齐全（若公司成立不足1个月的作出说明即可，无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②提供2024年5月至今任意1个月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款凭证，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需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否则，依据不齐全（若公司成立不足1个月的作出说明即可，无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bookmark: _Toc173678208][bookmark: _Toc173678352][bookmark: _Toc197525545]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我公司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此处填写“有”或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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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3678209][bookmark: _Toc173678353][bookmark: _Toc197525546]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bookmark: _Toc10347][bookmark: _Toc16135]声明书
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1.我公司    （此处填写“存在”或者“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
2.我公司    （此处填写“存在”或者“不存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情形。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2.供应商声明不实的，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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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7410922][bookmark: _Toc197525547][bookmark: _Toc173678211][bookmark: _Toc173678355][bookmark: _Toc23352][bookmark: _Toc12777][bookmark: _Toc20169][bookmark: _Toc17451964][bookmark: _Toc22209][bookmark: _Toc16249][bookmark: _Toc32482][bookmark: _Toc13676][bookmark: _Toc27470]二、商务报价文件
[bookmark: _Toc173678356][bookmark: _Toc173678212][bookmark: _Toc197525548]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bookmark: _Toc173678213]1.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96408447][bookmark: _Toc173678214][bookmark: _Toc272421902][bookmark: _Toc204749336][bookmark: _Toc205017031]1.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本授权书声明：（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授权（委托代理人姓名）为本公司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有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标段号：1标段）的投标，以本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详细地址：                                                          
电话：                                                              

注： 若委托代理人出席开标会时，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bookmark: _Toc197525549][bookmark: _Toc173678358][bookmark: _Toc173678216]2、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提交的保证金应采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并在此提供相应凭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bookmark: _Toc173678218][bookmark: _Toc173678360][bookmark: _Toc197525550]3、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及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本项目与自身情况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197525551][bookmark: _Toc173678219][bookmark: _Toc173678361]4、投标函
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根据贵方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标段号：1标段）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正式授权（姓名和职务）全权代表投标人（投标人名称）参加投标。
据此函，（投标人名称）宣布同意如下：
1、按招标文件技术要求，投标总报价¥     元（大写：人民币     ）。
2、我方同意在投标人须知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循本投标文件，并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文件有效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如果我方投标被接受，则至合同履行完、质保期满为止，本投标函保持有效。
3、我方承诺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的条件。
4、如我方投标被接受，将保证忠实地执行买卖双方所签经济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5、我方已详细审核招标文件，我方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问题的权利。
6、如果在投标文件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我方的投标保证金可被贵方全部或部分没收。
7、同意应贵方要求提供与本投标有关的任何数据或资料。
8、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为中标人的行为。
9、若贵方需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做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
10、银行基本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    号：                                                  
11、与本投标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3678362][bookmark: _Toc27590][bookmark: _Toc197525552][bookmark: _Toc173678220]5、开标（唱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标 段 号：1标段
	项目
	内容

	投标总报价
（单位：元)
	

	交货地点
	

	交货期
	

	质保期
	

	质量要求承诺
	

	投标保证金金额
（单位：元)
	

	备注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此表中 “投标总报价”应与 “投标函”及“投标报价明细表”中 “合计”一致。

[bookmark: _Toc6122][bookmark: _Toc173678363][bookmark: _Toc173678221][bookmark: _Toc197525553][bookmark: _Toc1980]6、投标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标 段 号：1标段
	序号
	产品（项目）名称（标的名称）
	品牌
	制造商（全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总价
（元）
	备注

	1
	
	
	
	
	
	
	
	
	

	2
	
	
	
	
	
	
	
	
	

	3
	
	
	
	
	
	
	
	
	

	…
	
	
	
	
	
	
	
	
	

	合计（元）
	
	


注：供应商必须对本项目内所有内容作出完整唯一的投标报价，且分项报价中不得出现缺项、漏项或无报价情况，否则投标文件将按无效处理。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3678364][bookmark: _Toc197525554][bookmark: _Toc173678222]7、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参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注：
1.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型企业制造，也有小微企业制造的，不享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
2.投标人希望获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政策支持的，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准确的信息。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准确的，不建议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3.投标人对企业类型（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判断有困难的，可以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在“公共服务平台”模块中，使用“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进行测定。
4.《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节选：
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5.标的名称、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如下：

	序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1
	阴极缓冲液
	工业

	2
	阳极缓冲液
	工业

	3
	POP4电泳胶
	工业

	4
	甲酰胺
	工业

	5
	Y基因扩增试剂盒
	工业

	6
	基因扩增试剂盒
	工业

	7
	基因扩增试剂盒
	工业

	8
	600 LIZ内标
	工业

	9
	96孔微孔板上样胶垫20/盒
	工业

	10
	96孔板硅胶盖PCR
	工业

	11
	96孔板
	工业

	12
	移液器
	工业

	13
	移液器
	工业

	14
	移液器
	工业

	15
	10ul移液枪头
	工业

	16
	200ul移液枪头
	工业

	17
	0.2ml八联管
	工业

	18
	0.6ml离心管
	工业

	19
	1.5ml离心管
	工业

	20
	DTT溶液
	工业

	21
	蛋白酶K
	工业

	22
	TNE缓冲液
	工业

	23
	10%SDS溶液
	工业

	24
	chelex-100
	工业

	25
	3500XL毛细管（24道）
	工业

	26
	手动打孔器
	工业

	27
	金标抗人精检测试剂条PSA
	工业

	28
	金标抗人血检测试剂条FOB
	工业

	29
	DNA清除剂
	工业

	30
	植绒拭子（3510C）
	工业

	31
	速干式生物物证棉签
	工业

	32
	脱落细胞粘取器
	工业

	33
	注射器
	工业

	34
	基因扩增试剂盒
	工业

	35
	基因扩增试剂盒
	工业

	36
	全自动专用超微量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
	工业

	37
	骨骼专用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大体系提取仪专用）
	工业

	38
	牙齿粉碎盒
	工业

	39
	医用外科口罩
	工业

	40
	丁腈手套
	工业

	41
	PVC手套
	工业

	42
	橡胶手套
	工业

	43
	防断墨标记笔
	工业

	44
	纯水机用工业盐
	工业

	45
	防水鞋套
	工业

	46
	眼科剪
	工业

	47
	手术剪
	工业

	48
	手术刀柄
	工业

	49
	止血钳
	工业

	50
	脏器检材提取罐
	工业

	51
	现场勘查服
	工业

	52
	鉴定文书封面
	工业

	53
	三波段便携照明放大镜
	工业

	54
	现场勘查照明手电套装
	工业

	55
	免洗手消毒凝胶
	工业

	56
	抗菌洗手液
	工业

	57
	纸质物证袋
	工业

	58
	中号塑料物证袋
	工业

	59
	小号塑料物证袋
	工业

	60
	防毒面具滤棉
	工业

	61
	防毒面具滤毒盒
	工业

	62
	相纸
	工业

	63
	防护套装
	工业

	64
	现场痕迹勘察背包
	工业

	65
	法医检材送检箱 
	工业

	66
	DNA生物检材送检箱
	工业

	67
	警犬犬粮
	工业

	68
	警犬辅食
	工业

	69
	小号无绳训练球
	工业

	70
	大号无绳训练球
	工业

	71
	小号训练绳球
	工业

	72
	大号训练绳球
	工业

	73
	响鞭
	工业

	74
	中号牛皮约束口笼
	工业

	75
	大号牛皮约束口笼
	工业

	76
	自动褪毛梳
	工业

	77
	刀梳
	工业

	78
	圆追踪牵引绳
	工业

	79
	刺钉脖圈
	工业

	80
	小环O型颈链（二环）
	工业

	81
	警犬巡逻胸背
	工业

	82
	三角飞靶
	工业

	83
	航空箱
	工业

	84
	气味钉
	工业

	85
	不锈钢基础箱
	工业

	86
	训犬小围裙
	工业

	87
	全身扑咬服
	工业

	88
	训练全指手套
	工业

	89
	牵引绳
	工业

	90
	不锈钢铁链
	工业

	91
	训练包
	工业

	92
	警犬训导员服装
	工业

	93
	消毒药
	工业

	94
	消毒液
	工业

	95
	消毒液
	工业

	96
	医用酒精
	工业

	97
	碘酒
	工业

	98
	白药
	工业

	99
	红霉素软膏
	工业

	100
	通灭
	工业

	101
	抗真菌2号
	工业

	102
	医用橡皮膏
	工业

	103
	医用绷带
	工业





[bookmark: _Toc197525555][bookmark: _Toc17458][bookmark: _Toc173678223][bookmark: _Toc173678365][bookmark: _Toc20720]8、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根据《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注：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173678366][bookmark: _Toc5426][bookmark: _Toc27926][bookmark: _Toc197525556][bookmark: _Toc173678224]9、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注：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填写本函。）

[bookmark: _Toc173678367][bookmark: _Toc173678225][bookmark: _Toc197525557][bookmark: _Toc24765][bookmark: _Toc28763]10、投标人认为可提供的其他材料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本项目与自身情况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197410923][bookmark: _Toc173678368][bookmark: _Toc173678226][bookmark: _Toc197525558][bookmark: _Toc7116][bookmark: _Toc27931][bookmark: _Toc272421895][bookmark: _Toc204749340][bookmark: _Toc205017035][bookmark: _Toc396408439]三、技术文件
[bookmark: _Toc173678217][bookmark: _Toc24922][bookmark: _Toc31478][bookmark: _Toc197525559][bookmark: _Toc173678359]1、质量保证书
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
本书作为（投标人名称）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标段号：1标段）公开招标提供的质量和服务的保证。
我方承诺提供以下质量保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提供的产品是全新的、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中国有关部门手续完备、具有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或合格证书）的产品；
2．提供的产品符合投标文件承诺和所签合同规定的技术要求和性能参数及配套范围；
[bookmark: _Toc553][bookmark: _Toc7720][bookmark: _Toc14098][bookmark: _Toc2436][bookmark: _Toc7527]3．保证“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及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全部内容的满足。
本保证书自投标之日起90天内有效，如我方中标则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3678369][bookmark: _Toc173678227]
[bookmark: _Toc197525560]2、技术规格偏离表
项目名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2025年度刑侦支队刑事技术耗材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XSBNZC2025-G1-00150-QHZX-0055
标 段 号：1标段
	序号
	产品（项目）名称
	招标文件技术规范、要求
	投标技术参数及配置
	偏离情况
	备注

	1
	
	
	
	
	

	2
	
	
	
	
	

	3
	
	
	
	
	

	…
	
	
	
	
	


说明：
1、投标人应按所投产品的实际技术参数，对应招标文件的 “第五章  采购需求”中要求的技术规范如实、完整、准确的填写该表，该表不能作为所投产品的技术文件。
2、表格中“产品名称”及“招标文件技术规范、要求”可按““第五章  采购需求””内容复制。
4、表格中“技术参数及配置”请投标人根据实际投标情况如实、完整、准确地填写。若由于投标人的疏忽大意或未能完整、如实填写，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31708][bookmark: _Toc3237][bookmark: _Toc21424][bookmark: _Toc24746][bookmark: _Toc16914][bookmark: _Toc22424]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3678370][bookmark: _Toc173678228][bookmark: _Toc197525561][bookmark: _Toc23822][bookmark: _Toc12541][bookmark: _Toc8111][bookmark: _Toc15681][bookmark: _Toc10450]3、所投产品技术参数佐证证明材料
由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自行提供所投产品技术参数佐证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73678229][bookmark: _Toc1676][bookmark: _Toc1554][bookmark: _Toc31575][bookmark: _Toc173678371][bookmark: _Toc13181206][bookmark: _Toc197525562][bookmark: _Toc5168]4、节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bookmark: _Toc9179][bookmark: _Toc4341]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的，投标人需提供产品经国家确定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或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

[bookmark: _Toc173678230][bookmark: _Toc173678372][bookmark: _Toc197525563]5、项目整体实施方案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本项目与自身情况编写。

[bookmark: _Toc173678231][bookmark: _Toc197525564][bookmark: _Toc173678373]6、服务能力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本项目与自身情况编写。

[bookmark: _Toc197525565]7、产品质量保障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本项目与自身情况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197525566]8、投标人认为可提供的其他材料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结合本项目与自身情况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197410924][bookmark: _Toc173678374][bookmark: _Toc197525567][bookmark: _Toc173678232]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产品（项目）名称
	规格（技术参数、性能要求）
	数量
	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单价（元）
	备注

	1
	阴极缓冲液
	1、4瓶/盒，阴极电泳缓冲液。
2、能配套3500系列测序仪使用。
3、槽中预装1×缓冲液来维持离子源以及电泳中正确的pH。
4、具有标签，实时监控毛细管使用信息。
5、调节电泳系统的酸碱度，以维持在一个恒定的pH范围。
	4
	盒
	2200
	接受进口产品

	2
	阳极缓冲液
	1、4瓶/盒，阴极电泳缓冲液。
2、能配套3500系列测序仪使用。
3、槽中预装1×缓冲液来维持离子源以及电泳中正确的pH。
4、具有标签，实时监控毛细管使用信息。
5、调节电泳系统的酸碱度，以维持在一个恒定的pH范围。
	4
	盒
	1966
	接受进口产品

	3
	POP4电泳胶
	适用于3500XL24通量测序仪，POP-4™分离胶，用作电泳介质，每瓶胶可供384个样本，384人份/袋。
	40
	袋
	2950
	接受进口产品

	4
	甲酰胺
	高度去离子甲酰胺，化学变性剂，用于在STR片断毛细管电泳系统的电动进样之前对样本进行重悬，25ml/瓶。
	8
	瓶
	452
	接受进口产品

	5
	Y基因扩增试剂盒
	1.采用六色荧光技术。
2.单管同时扩增38个Y染色体基因座和3个Y-Indel遗传标记。DYS19，DYS385a，DYS385b，DYF387S1a，DYF387S1b，DYS389I，DYS389II，DYS390，DYS391，DYS392，DYS393，DYS437，DYS438，DYS439，DYS444，DYS447，DYS448，DYS449，DYS456，DYS458，DYS460，DYS481，DYS518，DYS522，DYS527a，DYS527b,DYS533，DYS549，DYS557，DYS570，DYS576，DYS593，DYS596，DYS627，DYS635，DYS643，DYS645，GATA H4，以及Y-indel rs199815934，rs759551978，rs771783753。
3.最大检测片段小于535bp，至少含有11个Mini-STR(扩增子长度在250bp以下)。
4.扩增产物中含3个Y-Indel遗传标记。
5.扩增产物中含有2个内部质量参考（IQC，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6.应用快速扩增酶和高效缓冲体系，扩增时间不超过70分钟。
7.★在25ul扩增体系中，试剂盒的检测灵敏度至少可达125pgDNA模板量。
8.在具有高女性背景的情况下，可分辨获得完整的Y-STR分型信息。
9.至少含有464个等位基因和218个虚拟Bin,降低OL的产生。
▲10.试剂盒产品须具备其包含基因座stutter峰比率表。
11.试剂盒需经过SWGDAM方法验证。
12.100人份/盒。
	4
	盒
	33000
	接受进口产品

	6
	基因扩增试剂盒
	1、试剂盒采用五色及以上荧光标记，同一样本需检测40个STR基因座。
2、常染色体试剂盒需具有1个及以上Y-indel基因座。
3、试剂盒可对血卡、唾液卡、血滤纸、FTA卡、棉棒等多种检材进行直接扩增而无需提取纯化。
4、常染色试剂盒应包含扩增检测所需全部试剂（热启动酶、引物、内标、等位基因Ladder等）。
5、在120分钟内能完成全部PCR扩增。
6、试剂盒名称和基因座参数信息均已收录在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检测数据可直接导入数据库中。
▲7、常染色体试剂盒必须符合《法庭科学人类荧光标记STR复合扩增检测试剂质量基本要求》（GB/T37226-2018）标准，具有国家认可的认证（检测）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检测报告）。
▲8、可提供排查试剂盒，试剂盒需录入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一次检测不少于25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并具备ABO血型检验功能，具有检测报告和《中国公共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9、200人份/盒。
	20
	盒
	17820
	

	7
	基因扩增试剂盒
	1、和市面上常见试剂盒兼容，可满足中国法医案件调查需求。
2、适用于中国人群基因分型，包含南方汉族、北方汉族、维族和藏族等人群数据。
3、至少包括24个STR位点和一个插入缺失位点Y-indel，两个内控质量参考（IQC）。D18S51、FGA、D21S11、D8S1179、VWA、D13S317、D16S539、D7S820、TH01、D3S1358、D5S818、CSF1PO、D2S1338、D19S433、D1S1656、D12S391、D2S441、D10S1248、TPOX、D22S1045、D6S1043、Penta E、Penta D、Amelogenin。
4、试剂盒中包含20个新CODIS核心位点，扩增片段长度小于425bp。
5、在25ul扩增体系中，可按5-10微升扩增体系完成500-1000次检测反应。
6、至少包含10个扩增长度小于250bp的Mini位点。
7、PCR扩增时间不大于80分钟。
8、试剂盒需经过SWGDAM方法验证。
9、200人份/盒。
	1
	盒
	31500
	接受进口产品

	8
	600 LIZ内标
	测量标准品，可对片段分析数据进行可重复的测量,提供16种单链标记片段，800次检测/盒。
	1
	盒
	5600
	接受进口产品

	9
	96孔微孔板上样胶垫20/盒
	上样用胶垫，适配3500系列测序仪使用，20片/盒。
	15
	盒
	4600
	接受进口产品

	10
	96孔板硅胶盖PCR
	扩增胶盖，防止试剂污染，10片/袋。
	50
	袋
	500
	

	11
	96孔板
	无色透明，适用于DNA提取、PCR、上样。0.2ml×96孔/块，10块/盒。
	150
	盒
	250
	

	12
	移液器
	单道0.1-2.5μl
	1
	支
	2250
	接受进口产品

	13
	移液器
	单道10-100μl
	1
	支
	2250
	接受进口产品

	14
	移液器
	单道20-200μl
	1
	支
	2250
	接受进口产品

	15
	10ul移液枪头
	10ul灭菌无色吸头,耐高温，1000个/袋。
	60
	袋
	120
	

	16
	200ul移液枪头
	200ul灭菌无色吸头,耐高温，1000个/袋。
	5
	袋
	120
	

	17
	0.2ml八联管
	0.2mlPCR八联管条（带盖），每排8连管，每管0.2ml，120套/盒。
	10
	盒
	500
	

	18
	0.6ml离心管
	0.6ml离心管，1000个/袋。
	1
	袋
	150
	

	19
	1.5ml离心管
	1.5ml离心管，500个/袋。
	5
	袋
	150
	

	20
	DTT溶液
	二硫苏糖醇,常用还原剂，有抗氧化作用，5ml/瓶。
	2
	瓶
	190
	

	21
	蛋白酶K
	适用于案件检材DNA提取中蛋白质的一般性消化，经纯化去除DNA酶和RNA酶活性，100mg/瓶。
	6
	瓶
	470
	接受进口产品

	22
	TNE缓冲液
	适用于生物检材DNA提取，用于法医案件样本的前处理，500ml/瓶。
	1
	瓶
	250
	

	23
	10%SDS溶液
	用于核酸抽提操作中破坏细胞壁及裂解核酸、蛋白复合物，500ml/瓶。
	1
	瓶
	300
	

	24
	chelex-100
	由苯乙烯、二乙烯苯共聚体组成的化学螯合树脂，含有成对的亚氨基二乙酸盐离子，可螯合多价离子，特别是对高价金属离子有很高的亲和力和螯合作用。在低离子强度、碱性及煮沸的条件下，可以使细胞膜破裂，并使蛋白质变性，通过离心除去Chelex颗粒，使其结合的物质与DNA分离。100g/瓶。
	1
	瓶
	2800
	接受进口产品

	25
	3500XL毛细管（24道）
	24道/套，毛细管长度36cm，内径50um，适用于3500XL测序仪，法医用片段分析。
	2
	套
	24250
	接受进口产品

	26
	手动打孔器
	适合于数据库样本或者案件样本数据库操作通量较少时采用人性化设计,操作方便规格：直径0.8mm-1.0mm，1支/盒。
	2
	盒
	1150
	

	27
	金标抗人精检测试剂条PSA
	在5min时间内，能检测出样本中不低于4ng/ml浓度的前列腺抗原(PSA)。在观察区内出现一条色带为阴性，出现两条色带为阳性。对正常人血、唾液及阴道分泌物等均呈阴性；对人精液呈阳性。铝箔袋密封包装。100条/盒。
	6
	盒
	1150
	

	28
	金标抗人血检测试剂条FOB
	能检测出样本中不低于1ng/ml浓度的人类血红素,在观察区内出现一条色带为阴性，出现两条色带为阳性。铝箔袋密封包装。100条/盒。
	2
	盒
	1000
	

	29
	DNA清除剂
	1.可去除实验室仪器及操作场所表面DNA和RNA的污染；
2.可清洁实验室内PCR工作场所和仪器装置，防止假性扩增；
3.可用于清洁电泳设备、移液器、离心管、离心柱等装置；
4.可在反复使用的喷雾装置中存放并喷洒使用；
5.采用接触催化及协同作用非酶性降解DNA和RNA；
6.所有的组分均可降解，不会残留在表面对人体和机器造成伤害；
7.无毒性烟雾散发，不含有腐蚀性的酸碱物质。
8.温度提高到50°C可以加速反应以及活力。
9.500ml/瓶。
	1
	瓶
	2000
	接受进口产品

	30
	植绒拭子（3510C）
	标准头，含抑菌剂，109mm长，标准套管，50支/盒。
	2
	盒
	900
	接受进口产品

	31
	速干式生物物证棉签
	独立包装,100支/盒。
	5
	盒
	400
	

	32
	脱落细胞粘取器
	10cm*10cm,20个/盒。
	30
	盒
	140
	

	33
	注射器
	5ml/10ml/20ml，100支/盒。
	2
	盒
	200
	

	34
	基因扩增试剂盒
	1.5色荧光检测，21个基因座复合扩增，试剂盒适用于案件现场微量物证DNA检测。
▲2.具有国家认可的认证（检测）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检测报告）。
3.蓝色荧光通道位点：Amel、D3S1358、D1S1656、D6S1043、D13S317、PentaE；绿色荧光通道位点：D16S539、D18S51、D2S1338、CSFlPO、PentaD；黄色荧光通道位点：TH01、vWA、D21S11、D7S820、D5S818、TPOX；红色荧光通道位点：D8S1179、D12S391、D19S433、FGA。
4.试剂盒采用分子量内标至少包含21个片段：60、65、80、100、120、140、160、180、200、225、250、275、300、325、350、375、400、425、450、475、500
5.试剂盒通过法医学SWGDAM认。
6.试剂盒包含扩增所需全部试剂（热启动酶、引物对、内标、等位基因Ladder、扩增用水）。
7.试剂盒保质期在1年以上。
8.25ul体系可按10微升扩增体系，可完成不少于500次检测反应。
9.200人份/盒。
	12
	盒
	32550
	接受进口产品、核心产品

	35
	基因扩增试剂盒
	1.试剂盒适用于案件微量DNA检测、排查、打拐及亲缘关系DNA鉴定，采用六色荧光技术，同时检测30个常染色体基因座，1个性别标记基因座Amelogenin及一个Y染色体插入缺失片段Y-indel，具有较高的个体识别能力、非父排除率和数据比对兼容性。
2.常染色体试剂盒采用六色荧光技术，须包含以下基因座：D3S1358，TH01，D21S11，D18S51，Penta E，D19S253，D12S391，D6S1043，D2S1338，D15S659，D6S477，D5S818，D13S317，D7S820，D19S433，CSF1PO，Penta D，D2S441，vWA，D8S1179，TPOX，FGA，D4S2366，D3S3045，D16S539，D22S1045，D8S1132，D1S1656，D10S1248，D10S1435，Amelogenin，Y-indel。
3.常染色体试剂盒最大片段长度不大于500bp，至少含有10个小于220bp的Mini-STR位点，提高降解DNA模板中数据信息的获取。
▲4.生产厂商可提供所投产品同品牌常染色体案件试剂盒，位点数不低于20个，最大片段不超过400bp，可常温保存，具有国家认可的认证（检测）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检测报告）。（相关产品资料和分析软件导出的STR分型彩色图谱）
5.常染色体试剂盒灵敏度不低于125pg，扩增时间不大于90分钟。
6.常染色体试剂盒包含性别辅助基因座。
7.200人份/盒。
	20
	盒
	17950
	

	36
	全自动专用超微量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
	★1、须与设备BK-TQ-001F兼容使用。
★2、试剂盒具备出色的抗杂质干扰能力，即使是含有麻绳、腻子粉、水泥、碘伏血卡、磁粉、牛仔裤纤维等常见抑制剂的样本也能有效提取DNA，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3、产品可用于血样、精斑、毛发、肌肉、软骨、脱落细胞等DNA提取纯化；载体包括但不限于血卡、棉签、纺织物、纸屑等。
▲4、所投产品生产商或所投产品列入《全国公安机关DNA鉴定关键试剂耗材质检合格产品及制造商名录》（《全国公安机关DNA鉴定关键试剂耗材质检合格产品及制造商名录》。
★5、提供与本产品同等数量的适配废弃物回收袋及适配现有设备BK-TQ-001F的样本消化板和洗脱液E。
6、所有用于DNA提取的磁珠和试剂均通过塑料膜密封在一个可与全自动24道微量DNA提取工作站配套使用的塑料反应板内。
7、96人份/盒。
	25
	盒
	5600
	

	37
	骨骼专用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大体系提取仪专用）
	1、用于DNA提取的磁珠和各种试剂通过塑料膜密封在可与大体系疑难检材DNA提取仪配套使用的塑料反应板内，使用时撕开密封膜置于仪器中即可直接用于DNA的自动化提取；
2、可适配现有的BK-TQ-001G大体系设备使用；
3、一个完整试剂盒需含：骨骼孵育液160ml、吸附板（4次）5块（每块吸附板预封装4孔共8800ul吸附液）、纯化板（4次）5块、洗脱条5条、磁套5条；
4、用于各种常规和疑难骨骼案件检材的大体系提取，每个检材单独在线吸附体积最大为20ml；
5、20次/盒。
	2
	盒
	2050
	

	38
	牙齿粉碎盒
	能与现有的JXZ2020-02型牙齿粉碎仪匹配适用。1个/盒。
	20
	盒
	85
	

	39
	医用外科口罩
	使用三层以上28克无纺布面料制作；鼻梁处采用环保型全塑条，不含任何金属，配带透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呼吸道感染，需明确注明“医用外科口罩”字样。独立包装50只/盒。
	10
	盒
	80
	

	40
	丁腈手套
	可分大中小号，100支/盒。
	80
	盒
	170
	

	41
	PVC手套
	PVC手套是以聚氯乙烯为主原料的手套产品，具有防静电性能，Class1000级净化室清洗/处理/包装/入库。手套平整，无色差，无杂质，无味道。适用标准Class10000级无尘洁净室使用。100支/盒。
	5
	盒
	30
	

	42
	橡胶手套
	乳胶手套特性有独特的指尖纹理设计，大大增强抓握力，有效防止打滑；无掌纹专利设计，侵胶均匀，增强防护性；独有的手部设计，棉质衬里，提高舒适感，50双/盒。
	2
	盒
	200
	

	43
	防断墨标记笔
	墨水：快干透、附着强、耐高温、耐酸碱、耐洗水、防漂染、不褪色。材质：树脂。防断墨。
	10
	盒
	160
	

	44
	纯水机用工业盐
	主要成分：氯化钙，5kg。
	1
	袋
	115
	

	45
	防水鞋套
	10双/包，L码。
	10
	包
	130
	

	46
	眼科剪
	10cm直头，10cm。
	100
	把
	36
	

	47
	手术剪
	直圆/弯圆手术剪，18cm。
	25
	把
	30
	

	48
	手术刀柄
	4#
	5
	把
	6
	

	49
	止血钳
	直头/弯头，18cm。
	20
	把
	30
	

	50
	脏器检材提取罐
	可作为塑料物证瓶使用，内置密封圈，密封防漏；耐高温，140℃高温蒸煮不变形漏液，含检材标签、密封条，标签外侧可清晰显示罐内检材，易于填写案件信息、封口等。可容下不少于800ml的脏器组织。800mL/个。
	100
	个
	11
	

	51
	现场勘查服
	上衣：100%涤纶，隐藏魔术贴款，可根据通勤需求自由粘贴，后背通风，内置网布微孔，网孔透气，加快散热，帽子随拆随带，防风防雨，强力装载，两侧口袋*2＋内里口袋*2；裤子：8处装载口袋，可满足大容量装载，后侧口袋*2，两侧立体口袋*2，腿侧口袋*4。
	18
	套
	350
	

	52
	鉴定文书封面
	A4版面，内容含姓名、性别、案件类型，案件编号等，版面内容均符合公安鉴定文书标准。
	2000
	张
	1.2
	

	53
	三波段便携照明放大镜
	6X放大，白、蓝、紫三波段光源，适用于文检检验、指纹检验。
	2
	台
	1500
	

	54
	现场勘查照明手电套装
	亮度不小于3000流明，功率不小于30W，配备适配的快拔套。
	12
	套
	845
	

	55
	免洗手消毒凝胶
	含75%酒精，能杀灭化脓性球菌，肠道致病菌，致病性酵母菌和医院感染常见细菌，500ml/瓶。
	5
	瓶
	40
	

	56
	抗菌洗手液
	三氯基二苯醚、表面活性剂，500ml/瓶。
	5
	瓶
	15
	

	57
	纸质物证袋
	纸物证袋由韧性好、透气性高的优质牛皮纸制成；牛皮纸物证袋不阻止水份蒸发，可防止金属物证锈蚀和生物物证霉变；订制规格：25*18cm/个。
	1000
	个
	5
	

	58
	中号塑料物证袋
	50个/包，182*290mm。
	2
	包
	80
	

	59
	小号塑料物证袋
	50个/包，115*200mm。
	2
	包
	45
	

	60
	防毒面具滤棉
	配套6200防毒半面罩使用，5N11滤棉，2个/包。
	6
	包
	45
	接受进口产品

	61
	防毒面具滤毒盒
	配套6200防毒半面罩使用，6001CN滤毒盒，2个/包。
	6
	包
	150
	接受进口产品

	62
	相纸
	297*210mm，高光防水，带有压痕打孔，500张/箱。
	1
	箱
	1400
	

	63
	防护套装
	耳罩（防噪音战术耳罩）、护目镜（防风防沙尘，实验室防紫外线）
	5
	套
	100
	

	64
	现场痕迹勘察背包
	外尺寸：高：46cm宽:  34cm厚:  14cm
容量：≥20L
	5
	个
	320
	

	65
	法医检材送检箱
	容积：12L；
保温时间：环境温度40℃以下，冷藏箱不开箱温度范围在0至+8℃，至少保温的时间为24小时；
标配：内置温度探头、背带、托盘、隔板、储能盒(6个）。
	1
	个
	350
	

	66
	DNA生物检材送检箱
	容量：30L；
配置：冰盒8个400g、数显温度计、95kpa运输罐5枚（可装95份标本）
保冷时间：20h；
箱体材料：内外表面PP塑料，中间高质量的PU保温层；
产品用途：运输血液等生物样本；
保冷温度：2～8℃。
	1
	个
	800
	

	67
	警犬犬粮
	★1.营养指标
粗蛋白≥26.0%
粗脂肪≥15%
粗纤维≤5%
水溶性氯化物≥0.7%
钙≥0.75%
总磷≥0.65%
粗灰分≤10%
水分≤12.0%
2.其它参考指标
欧米茄3脂肪酸≥2000mg/kg
欧米茄6脂肪酸≥25000mg/kg
胃蛋白酶消化率达80%以上
赖氨酸≥1%
亚油酸≥2%
★3.卫生指标
符合GB13078-2017，GB 5009.22-2016的规定
总砷 mg/kg≤0.3
铅 不得检出
汞 mg/kg≤0.1
镉 不得检出
氟 mg/kg≤100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10（GB 5009.22-2016）
赭曲霉毒素 Aμg/kg≤100
玉米赤霉烯酮 μg/kg≤500
呕吐毒素μg/kg≤2000
六六六 mg/kg≤0.2
滴滴涕 mg/kg≤0.05
霉菌 cfu/g＜45000
致病菌（沙门氏菌）不得检出
亚硝酸盐 mg/kg≤15
15公斤/袋
	210
	袋
	295
	

	68
	警犬辅食
	添加各种微量元素，200g/袋
48袋/箱共9.6公斤，奖食肉丸
	20
	箱
	325
	

	69
	小号无绳训练球
	橡塑发泡材质，安全无异味。小号，直径7厘米。
	10
	个
	15
	

	70
	大号无绳训练球
	橡塑发泡材质，安全无异味。大号，直径9厘米。
	10
	个
	18
	

	71
	小号训练绳球
	橡塑发泡材质，安全无异味。小号，直径7厘米。
	10
	个
	27
	

	72
	大号训练绳球
	橡塑发泡材质，安全无异味。大号，直径9厘米。
	10
	个
	32
	

	73
	响鞭
	超强纤维及尼龙棒。鞭梢为牛皮+尼龙绳，反复抽打不易起毛，可发出高频爆发声音，用于对犬只进行加压训练。长55cm（牛皮）。
	5
	根
	57
	

	74
	中号牛皮约束口笼
	牛皮约束口笼采用牛皮，柔软、轻盈、透气舒适。可有效防止犬咬人、乱捡食行为。警犬、宠物犬都可以佩戴。不容易脱落。小号：史宾格适用，中号：马犬适用，大号：德牧适用。
	5
	个
	136
	

	75
	大号牛皮约束口笼
	牛皮约束口笼采用牛皮，柔软、轻盈、透气舒适。可以有效防止犬咬人、乱捡食行为。警犬、宠物犬都可以佩戴。不容易脱落。小号：史宾格，中号：马犬，大号：德牧。
	5
	个
	136
	

	76
	自动褪毛梳
	梳齿采用最佳弯曲度150度的折角设计，
能有效去除多余浮毛。钢针可伸缩。优质防滑橡胶手柄。均号。
	10
	个
	18
	

	77
	刀梳
	防绣防钝刀头，防滑橡胶手柄。均号。
	10
	个
	40
	

	78
	圆追踪牵引绳
	黑色尼龙绳圆绳制成，纯铜钩配件，铜钩连接处采用登山牛尾绳加固缝制方法。规格7MM粗，10米长。
	12
	根
	65
	

	79
	刺钉脖圈
	304不锈钢材质，一体式快插扣，防脱落。
	6
	个
	100
	

	80
	小环O型颈链（二环）
	材质：304不锈钢材质
产品特点：扁平焊接顶级抛光；无缝压铸，表面无死角打磨；不夹犬毛。
粗3.0mm-3.5mm之间，周长55cm-60cm之间。
	10
	个
	40
	

	81
	警犬巡逻胸背
	拉手收放自如；坚固结实钢环；胸前，背部反光条，主体采用舒适的透气性面料；坚固舒适安全的卡扣；胸背两侧配“警犬”字标。S-XL号。
	10
	个
	114
	

	82
	三角飞靶
	采用黄麻材质，配有三个立柱式手柄，用于飞跃扑咬训练过程中，用于犬只扑咬冲击泄力。软质咬口不伤犬牙。袖片可换，适合8个月以上成年犬使用。均号。
	1
	个
	136
	

	83
	航空箱
	空箱采用优质pp，安全环保，清洗方便，干净卫生加厚耐磨，防滑底部，不锈钢网格门，四周通风，强大透气功能，减少异味，安全门锁。五号：长91cm（±0.5cm）x64cm（±0.5cm）x75cm（±0.5cm）。
	4
	个
	750
	

	84
	气味钉
	不锈钢材质，外表抛光，可根据训练要求插进泥地固定，用于训练犬的嗅觉，分辨不同气味，搜索可疑物品，如有毒物品，爆炸物等违禁品。均号。
	10
	个
	51
	

	85
	不锈钢基础箱
	又名定位箱，不锈钢材质，可拆卸，方便携带，可调间距，一箱多用。应用于犬只坐·卧·立·靠等基础科目训练，适用于大幼及成犬。可调最小间距20CM，可调最大间距37CM。
	1
	个
	312
	

	86
	训犬小围裙
	采用透气尼龙布，参考版型，前后多口袋设计，可装备各做训练物品，袋口边缘镶嵌反光条，加强纽扣一键穿戴，腰部采用高弹力橡筋，并配有可调节腰带，前后均可定制独家logo。均号。
	11
	个
	79
	

	87
	全身扑咬服
	采用耐咬布定制面料，订染订织，混编入高强纤维，裤子采用肩背式。活动灵活方便，贴近实战。L-XL号。
	1
	套
	2205
	

	88
	训练全指手套
	手心反绒，利于抓握，手背的EVA垫片保护手背不受伤害，增加摩檫力和耐磨系数，手腕处带调节带。L-XL号。
	6
	个
	114
	

	89
	牵引绳
	材质：锦纶
牵引带主体材质为锦纶材质，配件为304不锈钢钩+D扣，带体双面双侧织入反光条；脖圈与牵带一体卡扣为快放式，可以快速释放犬只。
尺寸：长度150cm（±5cm），带宽2.5cm（±0.5cm）
	20
	条
	65
	

	90
	不锈钢铁链
	材质：不锈钢材质，坚固耐用防水防锈，精工制作，表面光滑无毛刺。2米/条。
	10
	条
	72
	

	91
	训练包
	工作犬定制款搜索训练箱，pu材质防水易清洗，铝合金框耐摔抗刮抗造，防水耐磨，铝制拉杆，360度万向轮，多口袋设计满足训练所需。26寸∕个。
	20
	个
	235
	

	92
	警犬训导员服装
	透气尼龙布材质，穿着透气舒适；面料密实；具有防抓、抗撕拉等特性，能够抵挡训练过程中犬强度的抓、咬；多功能款，上衣袖子可拆卸，多口袋设计，满足训导员日常训练所需。
	4
	套
	536
	

	93
	消毒药
	药理作用:消毒药。戊二醛为醛类消毒药，可杀灭细菌的繁殖体和芽孢、真菌、病毒。癸甲溴铵为双长链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季铵盐类)，其季铵阳离子能主动吸引带负电荷的细菌和病毒并覆盖其表面，阻碍细菌代谢，导致其膜的通透性改变，协同戊二醛更易进入细菌、病毒内部，破坏蛋白质和酶的活性，达到快速高效的消毒作用。500毫升/桶。
	4
	桶
	30
	

	94
	消毒液
	过硫酸氢钾为主要成分的消毒粉有效氯不小于10%，1kg/桶。
	4
	桶
	195
	

	95
	消毒液
	过氧化氢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液过氧化氢含量为2.796-3.3%(w/v)，100毫升/瓶。
	20
	瓶
	7
	

	96
	医用酒精
	乙醇95%，500毫升/瓶。
	10
	瓶
	9.5
	

	97
	碘酒
	含45-55%酒精，500毫升/瓶。
	4
	瓶
	5.5
	

	98
	白药
	白药，4克/瓶。
	10
	瓶
	16
	

	99
	红霉素软膏
	红霉素软膏，10克/支。
	10
	支
	3
	

	100
	通灭
	抗寄生虫类药。用于治疗家畜线虫病、血虱、螨病等外寄生虫病。50毫升/瓶。
	2
	瓶
	150
	

	101
	抗真菌2号
	抗真菌2号，2毫升x10支/盒。
	3
	盒
	29
	

	102
	医用橡皮膏
	棉布2.0cm*300cm，10卷/袋。
	2
	袋
	10
	

	103
	医用绷带
	医用纱布绷带卷医疗脱脂棉纱弹力绷带宠物沙布伤口包扎固定透气6*600cm/卷，10卷/包。
	12
	包
	12
	



（二）说明
1、本一览表中的各项技术参数和规格要求如出现引用某一特定的专利技术、品牌、型号、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供应者等情况，则仅起参考作用，不作为歧视性或诱导性指定。供应商可选用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该参考技术规格要求的其他产品。同时填写技术规格偏离表。
2、以下技术参数及要求若中出现通过某权威机构检测或认证的相关证书、授权函、承诺函；证明产品在行业荣誉、品牌荣誉、生产厂家证明文件等其他非产品技术参数/功能描述的条款，仅作为评分参考的佐证资料，不作为资格及符合性评审依据，各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响应。
3、核心产品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供应商获得成交候选供应商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最后报价低的获得成交候选供应商推荐资格。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技术指标优的获得成交候选供应商推荐资格。

[bookmark: _Toc197410925][bookmark: _Toc213141118][bookmark: _Toc197525568][bookmark: _Toc173678375][bookmark: _Toc173678233]第六章 资格审查
[bookmark: _Toc12648][bookmark: _Toc3273]（一）资格审查程序
1.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根据《资格审查要求》中的规定，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形成资格审查结果。
2.投标人有任何一项不符合《资格审查要求》的，资格审查不合格，其投标无效。
3.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进行评标。
（二）资格审查要求
	条款号
	审查因素
	审查内容

	1
	资格审查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2023年度或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或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资信证明出具时间应为近3个月内)或财政部门认可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复印件或扫描件）。
若为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不满1年的作出说明即可，无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①提供2024年5月至今任意1个月缴纳税收（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等税）的凭据，依法免税的供应商或者上税为零，应该提供2024年5月至今任意1个月税收为零的《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等税款申报表》或者《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等税款网上办税受理通知单》或者其他相应的免税文件证明资料，否则，依据不齐全（若公司成立不足1个月的作出说明即可，无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②提供2024年5月至今任意1个月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款凭证，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需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否则，依据不齐全（若公司成立不足1个月的作出说明即可，无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提供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①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提供声明书）。
②投标人信用记录：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相关要求，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上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上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信用信息查询的查询截止时点：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以后、资格审查阶段前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实际查询时间；无须投标人提供，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





115
131
[bookmark: _Toc197525569][bookmark: _Toc197410926][bookmark: _Toc173678234][bookmark: _Toc173678376]第七章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评标程序
[bookmark: _Toc28260][bookmark: _Toc8292][bookmark: _Toc326218111][bookmark: _Toc173678377][bookmark: _Toc173678235][bookmark: _Toc8680][bookmark: _Toc16407][bookmark: _Toc6665][bookmark: _Toc23168][bookmark: _Toc396408457][bookmark: _Toc1345][bookmark: _Toc11215][bookmark: _Toc29620][bookmark: _Toc197525570][bookmark: _Toc15645][bookmark: _Toc9128][bookmark: _Toc17451979][bookmark: _Toc10010]1.评标方法
[bookmark: _Toc396408458][bookmark: _Toc314817934][bookmark: _Toc326218112]本项目评标办法为综合评分法。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888][bookmark: _Toc173678236][bookmark: _Toc31878][bookmark: _Toc4418][bookmark: _Toc21466][bookmark: _Toc9480][bookmark: _Toc17451981]2.符合性审查
[bookmark: _Toc520356167]2.1符合性审查：评标委员会对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2.2评标委员会根据《符合性审查要求》中规定的审查因素和审查内容，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是否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并形成符合性审查评审结果。有任何一项不符合《符合性审查要求》要求的，作投标无效处理。
符合性审查要求
	条款号
	审查因素
	审查内容

	2.1
	符合性审查标准
	签署、盖章要求
	投标文件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及内容，并按招标文件规定签署、盖章(代理人出席的，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并按招标文件规定签署、盖章；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及内容）

	
	
	投标保证金
	是否按招标要求缴纳保证金并提供相应凭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包括单价）未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本标段最高限价，对本标段内所有内容均作出完整唯一的投标报价，未出现缺项、漏项的情况

	
	
	交货地点、交货期、质保期、质量要求
	交货地点、交货期、质保期、质量要求承诺是否满足招标要求

	
	
	质量保证书
	有无提供质量保证书

	
	
	技术参数
	所投产品技术参数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允许偏离，但偏离情况对主要技术参数/技术功能无实质性影响，对于适配现有仪器设备的技术参数不允许负偏离），若因虚假参数所产生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并上报监管部门，并赔偿相关损失。

	
	
	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投标文件中未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bookmark: _Toc173678237][bookmark: _Toc18556][bookmark: _Toc28074][bookmark: _Toc32189][bookmark: _Toc17451982][bookmark: _Toc17022][bookmark: _Toc314817936][bookmark: _Toc326218114][bookmark: _Toc396408460][bookmark: _Toc29268][bookmark: _Toc32156][bookmark: _Toc18770][bookmark: _Toc24972][bookmark: _Toc24264][bookmark: _Toc4808][bookmark: _Toc4535][bookmark: _Toc1655]3.分值构与评标标准
3.1分值构成：满分100分。
投标人的评标总得分＝F1＋F2＋F3
其中：
①F1、F2、F3分别为投标报价、技术部分、商务部分3项评分因素的汇总得分；
投标报价F1：30分；
技术部分F2：60分；
商务部分F3：10分；
评标总得分=技术部分得分+商务部分得分+投标报价得分
3.2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3.3评标标准
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资格审查和符合性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bookmark: _Toc314817937][bookmark: _Toc17451983][bookmark: _Toc326218115][bookmark: _Toc3459][bookmark: _Toc396408461][bookmark: _Toc12538][bookmark: _Toc1322][bookmark: _Toc1035][bookmark: _Toc19158][bookmark: _Toc16433][bookmark: _Toc26097][bookmark: _Toc32186][bookmark: _Toc11030][bookmark: _Toc22278][bookmark: _Toc23677][bookmark: _Toc20461]（1）投标报价评分标准：见以下评标标准；
（2）技术部分评分标准：见以下评标标准；
（3）商务部分评分标准：见以下评标标准。
评标标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分值

	3.3（1）
	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30%（权重）。
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小微企业应考虑的优先条件和价格折扣
审查标准：
对小微型企业的评审：
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微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提供的货物既有小微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中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小微企业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出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监狱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供应商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或者提供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30分

	3.3（2）
	技术部分评分标准
	所投产品技术参数
	依据投标产品技术性能参数、重要性能指标、配置与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偏离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1、投标人所投产品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指标要求，得基准分9分。标★号参数为重要参数，每有一项负偏离扣2分，非★参数，每有一项负偏离扣1分，扣完为止。
2、是否对应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要求”中标▲号的佐证材料进行响应，对应标▲号的佐证材料完全提供的得满分10分，每缺一项标▲号的佐证材料的扣2分，扣完为止。
注：
（1）提供的佐证材料须证明所投产品技术参数组成须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相应答，若佐证材料中技术参数与本项目采购需求技术参数应答不符，本项评分不得分。
（2）所投产品有多数技术参数若出现严重偏离，严重影响整个项目的实施的情况，该项评分不得分。
（3）中标后采购人对参数响应情况进行验证，若虚假应标或提供虚假材料或伪造证明材料，所产生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9分

	
	
	节能、环境标志产品 
	1、产品被认定为节能产品（非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得0.5分。
2、产品被认定为环境标志产品的得0.5分。
注：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的，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产品经国家确定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或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将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1分

	
	
	项目整体实施方案
	对本项目有深刻的理解并对采购人现况有实地的考察，对技术耗材配送服务理解深刻，充分考虑了项目实施中的重点难点，提出科学、严谨的项目整体实施方案。
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求：
（1）对项目现状有一定了解，对本项目配送风险、重点、难点有一定的分析。
（2）项目前期准备、技术耗材备货、补货针对本项目制定详细流程与制度保障。
（3）项目配送流程安排合理，针对配送服务的实施细节（包装、储存、运输、验收、入库对接与管理等）制定详细流程、与制度保障。
（4）结合采购人现有状况，针对性的制定技术耗材的相关的配套服务。
结合上述要求：
第一个档次（10分）：投标人对本项目现状了解充分、分析透彻，对主要问题及重难点把握准确；整体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前期准备、项目配送各项流程安排合理，内容全面、具体、具有高效的可行性；配套服务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
第二个档次（6分）：投标人对本项目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和分析，对主要问题及重难点基本把握准确；整体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前期准备、项目配送各项流程安排基本合理，内容基本全面、具体、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配套服务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第三个档次（3分）：投标人对本项目现状了解和分析一般，对主要问题及重难点的把握一般；整体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前期准备、项目配送各项流程安排一般，内容一般，可行性一般；配套服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般的。
第四个档次（1分）：投标人缺乏对本项目现状了解和分析，对主要问题及重难点的了解把握不够清晰；有整体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前期准备、项目配送各项流程的内容，但内容有严重缺项漏项，内容简单缺乏可行性；配套服务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第五个档次（0分）：无项目整体实施方案的。
	10分

	
	
	服务能力
	1、进度计划与保障（满分5分）
第一个档次（5分）：配送进度计划、配送时间合理高效，配送车辆及其它配送设备配备齐全，且搭配得当、安排合理的。
第二个档次（3分）：配送进度计划、配送时间基本合理，配送车辆及其它配送设备配备基本可行，且搭配得当、安排基本合理的。
第三个档次（1分）：配送进度计划、配送时间欠缺效率，搭配一般、安排欠缺合理的。
第四个档次（0分）：无配送进度计划/无配送车辆及其他配送设备的。
2、产品供给保障（满分5分）
第一个档次（5分）：供应商对本项目供货能力、供货渠道、供货保障阐述详细，供货来源明确、正规的，能保障持续供货的。
第二个档次（3分）：供应商对本项目供货能力、供货渠道、供货保障阐述一般，供货来源基本明确、正规的，基本能保障持续供货的。
第三个档次（1分）：供应商对本项目供货能力、供货渠道、供货保障阐述差或供货来源不明确的，不能保障持续供货的。
第四个档次（0分）：无产品供给保障的。
3、库存保障（满分5分）
第一个档次（5分）：库存管理措施优、仓储条件完善的；产品供应链稳定可靠，备品备件丰富，可满足临时调货、配送需求。
第二个档次（3分）：库存管理措施一般、仓储条件基本完善的；产品供应链基本稳定，备品备件较为丰富，可基本满足临时调货、配送需求。
第三个档次（1分）：库存管理措施较差、仓储条件不完善的；产品供应链不稳定，备品备件不足，无法满足临时需求。
第四个档次（0分）：无库存保障的。
4、服务人员团队（满分5分）
第一个档次（5分）：拟派往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搭配合理、有充足的医学专业人员、岗位分工明确，与项目需求的匹配程度高，充分体现了本项目的实际需求。
第二个档次（3分）：拟派往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搭配合理、医学专业人员较充足、岗位分工较明确，与项目需求的匹配程度一般。
第三个档次（1分）：拟派往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搭配不合理、医学专业人员不充足、岗位分工不明确，与项目需求的匹配程度差。
第四个档次（0分）：无拟派往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
5、应急预案（5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应急方案包含但不限于：1.临时增补耗材当日配送预案；2.出现耗材反应不准确/反应不良事件应急预案；3.生产厂家不再生产，同类产品替代的供货应急预案；4.配送途中事故、货品非人为损坏应预案；5.产品存储期间发生损坏的应对预案；6.新增项目技术指导预案等。针对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进行应急预案保障的措施进行阐述，阐述优，且保障有力的得5分；阐述一般，保障有一定力度的得3分；阐述较差，保障力度较差的得1分；没有阐述的不得分。
	25分

	
	
	产品质量保障
	第一个档次（5分）：投标人自身质量/质检管控措施与能力阐述详细，有说服力，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佐证；所提供产品有具体的质量保证承诺且保证措施有针对性，有具体的违约承诺、相应的惩处措施，服务过程中能保证优质高效服务的。
第二个档次（3分）：投标人自身质量/质检管控措施与能力阐述基本完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佐证；所提供产品有基本具体的质量保证承诺且保证措施有一定针对性，有具体的违约承诺、相应的惩处措施，服务过程中基本能保证优质高效服务的。
第三个档次（2分）：投标人自身质量/质检控措施与能力阐述简单，说服力一般，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佐证；所提供产品有质量保证承诺，保证措施针对性一般，有违约承诺、相应的惩处措施但可行性一般的。
第四个档次（1分）：投标人自身质量/质检管控措施与能力阐述有严重漏缺，缺乏说服力，未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佐证；所提供产品有质量保证承诺，但保证措施缺乏针对性，有违约承诺、相应的惩处措施但缺乏可行性的。
第五个档次（0分）：无自身质量/质检管控措施与能力阐述/无所投产品质量保障内容的。
	5分

	3.3（3）
	商务部分评分标准
	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及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
	1、售后服务保障措施（5分）
第一个档次（5分）：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全面，可操作性强，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切实解决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快的。
第二个档次（3分）：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基本全面，有一定可操作性，有一定针对性，能解决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售后服务响应时间较快的。
第三个档次（1分）：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内容不完整，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慢的。
第四个档次（0分）：无售后服务保障措施的。
2、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满分5分）
第一个档次（5分）：耗材使用、储存及注意事项的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科学完善，内容、时间、方式等方面的安排科学的。
第二个档次（3分）：耗材使用、储存及注意事项的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合理，内容、时间、方式等方面的安排可行的.
第三个档次（1分）：耗材使用、储存及注意事项的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不合理，内容、时间、方式等方面的安排欠佳的.
第四个档次（0分）：无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的。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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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项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有一项不符合性审查标准的，作投标无效处理。
4.1.2 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
（一）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二）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三）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四）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五）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六）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4.1.3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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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3.3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投标人的评标总得分。
（1）按本章第3.3（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F1；
（2）按本章第3.3（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部分计算出得分F2；
（3）按本章第3.3（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商务部分计算出得分F3；
（4）按本章第3.1项所列公式计算评标总得分。
4.2.2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得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独立评分，计算各投标人得分的算术平均值计入各投标人总分。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4.2.3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形式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作投标无效处理。
4.2.4评标委员会成员要依法独立评审，并对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否则视为同意。
4.2.5评标中若遇特殊问题，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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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应当由评标委员会专家签字）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进行澄清或说明，或者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4.3.2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和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并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算术性错误修正的除外）。投标人的书面形式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4.3.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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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4.4.2 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后，编写评标报告。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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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关于中小企业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文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文的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价格抵扣。
5.2关于监狱企业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监狱企业属于小微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5.3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微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5.4关于节能、环保产品
节能产品是指列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是指“品目清单”中以“★”标注类别的产品。
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当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以“★”标注类别的节能产品，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可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阅、下载。
5.5关于核心产品提供相同品牌产品
核心产品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供应商获得成交候选供应商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最后报价低的获得成交候选供应商推荐资格。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技术指标优的获得成交候选供应商推荐资格。
